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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兰契即异姓姊妹之间情逾骨肉的结拜契谊，其典型形态主要存在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清代前

期已比较活跃，嘉道年间已有了官府干涉禁止的记载。而到了清末民初，由于机器缫丝业为女性提供了大

量就业机会，金兰契发展到了全盛，再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逐渐衰落。同时，湖南南部江永县、福建

东南部惠安县等处在清代民国年间金兰契也甚兴盛。分析其产生发展的原因，由于此种现象跨越了差异明

显的不同文化区域和经济区域，因此它是属于婚姻形式的一种自然流变，不能把夫权压迫严重作为一种特

殊性的原因来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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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兰契即异姓姊妹之间的结拜契谊，在此种谊好之下，结契姊妹之间情逾骨肉，相恋相

依，为了长相聚处可以矢志不嫁或嫁后不返夫家。情形之独特，自然会引起当时及当代的广

泛关注。其中受到关注最多、文献反映最为充分的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 

 

一、 清代前中期 

    有关金兰契的反映时间愈晚愈具体详尽，不过即使在早期有限的资料当中，其表现也已

经比较活跃。顺治康熙年间，当时岭南文坛领袖、番禺屈大均之妻刘氏即是不落家，大均曾

作诗言道：“介推惟负母，弘景未归妻．．．。”[1]因妻不归，屈大均遂于康熙五年（1666）续娶

榆林王华姜为继室，可见刘氏的不落夫家是非常决绝的。在乾隆年间，乾隆《番禺县志》卷

十七曾载：“其俗尚矜，往往厉奇节至于过中。国朝百年来，番禺一邑其所称贞女者志不绝

书，而其甚者相约不嫁，联袂而死。城峭则崩，岸峭则陁，其俗厉之使然也。”“相约不嫁”

是为后来自梳行为的早期形态，无非仪式性不强而矣。乾隆末年东莞人欧苏曾记其乡邑中的

二件事。其一，同群姐妹为避婚姻而一同自杀：“姊妹五人，矢志清净。联绸缠臂，共相投

塘。”其二，同群姐妹迫于家庭压力而改志成婚：“闺秀黄阿极，邑之鸡啼冈人也。貌娟丽，

晓文义。与同族姊妹数人，慕仙姑清修，希冀玄妙，共矢不嫁。围右有寺，是男僧梵修之所。

极等至佛前解闹，归而尽秃之，片时改装僧服。寺侍者惊闻于各家，父兄皆督归，诟之。随

以髢饰，刻期嫁之。”[2]金兰女子对于婚姻的规避本有不同的形式，激烈的为拒婚而自杀，

缓和的则会予以妥协。乾隆间长白浩歌子也曾记道：“粤东之俗，女生十二三即结闺阁之盟，

凡十人，号曰十姊妹。无论丰啬，不计妍媸，簪珥相通，衣饰相共，俨有嘤鸣之雅焉。及嫁，

缓急相扶持，是非相袒护。凡翁姑之不慈，夫婿之不睦，父母兄弟所不敢问者，唯姊妹得而

问之。故闺门之内，蒂固根深，莫能摇夺。”[3]在此，十姊妹之间虽俨有嘤鸣之雅，情同伉

俪，却也是能够嫁为人妻的。 

但出嫁并不等同于恋夫，已婚女子为与金兰姐妹长聚会采取不落夫家的形式。嘉道年间，

这方面的具体反映开始增多，《粤小记》卷四：“广州村落女子，多以拜盟为姊妹，名曰相知，

父兄不能禁。出嫁后即归，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

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姊妹相约自尽。”[4]不落夫家就是妇女成婚后在一定时期内依旧居于

母家，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数年、十数年后，特别是在怀孕生子后最终离开母家去与

丈夫同住；另一种是几乎终生——节日、婚丧日等除外——不返。不管怎样，不落夫家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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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金兰结拜反映了当地妇女对于婚姻家庭的一种深刻厌惧，以致“有传习巫蛊术，厌制新

郎陨命者”[5]。其术是在新婚之夕“瘗木偶于床帐间，持髑髅以诅其夫”，可“立使昏迷，

旬日多死，了无证验”[6]。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不能不引起官府的严重关注。道光五至

八年（1825－1828）在广东官任学政的翁心存曾经写有一篇《劝戒二十四条》，是对粤省文

武生童所发的劝谕。其中就曾指出：“粤东地方，地处边隅，尤失交道。其男子以奸邪相诱，

至有添弟会之名；其女子以生死相要，亦有十姊妹之拜。维尔生童，固不容有此败类。”添

弟会也就是天地会，是为清廷所严厉打击，务求净尽根株的秘密结社，而柔弱女子所组成的

十姊妹之会竟被与之并提，可见她们的行为表现已经达到了多么骇人耳目的程度。翁心存作

为职司文教的官员只是发出戒谕，而地方行政官员是有过实际禁止行动的。梁绍壬曾记：“李

铁桥廉使宰顺德时，素知此风。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朱涂父兄目，鸣金号众，亲押女归以

辱之。有自尽者，悉置不理，风稍戢矣。”[7]黄芝则记：“此等弊习，南［海］、顺［德］两

邑乡村居多。昔贤县令曾禁之，众女闻知，以为闺阁私事扬之公庭，殊觉可耻，一时相约自

尽无算，弛其禁乃已。” [8]从事态后来的发展看，还是黄芝的记载比较准确，行政手段在

已形成气候的习俗面前显得很是乏力。 

而面对决绝冷淡的女性，男子也是莫可如何，无力转变。顺德何惠群有着进士（嘉庆十

四年己巳科）才子的清贵身份，却也曾亲身体会过个中苦况，因作有一篇长近三千字的《无

题曲》。此曲为骈体文，用典过多，从下面摘录的辞句来看，男性一厢情愿，女子无动于衷：

“去日苦多来日少，别时容易见时难。”“金钗十二，尽属无情。红粉三千，半归薄幸。”“方

欲波传秋水，卿如怜我我怜卿。岂知眉锁春山，我不负卿卿负我。”“萧郎久别，竟同陌路之

人。刘阮归来，永绝天台之约。”“有妻不若无妻，之子宛然处子。”“侬本无情郎自苦，来是

空言去绝踪。”“视君家为逆旅，等夫婿若仇讐。”女之于男视同陌路，女之于女则是如胶似

漆：“盖由玉树枝交，金兰谱订。莲心莲子，遂成姊妹之花。桃叶桃根，误作雌雄之树。始

则笑言相洽，继而形影同亲。小姑居处本是无郎，二美相投何妨作婿。罗燕莺于帐底，曲唱

知心。绣蝴蝶于闺中，丝牵连理。”此情此景，无怪时人感叹道：“天下痴郎多有恨，世间闺

女半无情！”[9]而道咸年间的彭昌祚则曾明言有些金兰姊妹之间是存在着身体关系的，于是

他不仅感叹而且感愤：“吾闻廉耻之丧，莫甚于淫乱。自古桑间濮上（代表异性淫乱）及龙

阳董贤（代表男性同性淫乱）之属，纵乖于正，犹在人情之中。今之为桑间濮上、龙阳董贤

者，吾不谓无独粤东以女悦女，称为拜相知。竟有处女相守不嫁，其情浓意密倍于夫妇床笫

之秽亵者，不更可大异乎！”[10] 

 

二、 清末民国年间 

金兰女子以仪式手段来宣示不嫁，则为自梳，这是最彻底、最明确的拒绝婚姻的形式。

同光间张心泰曾记：“若婢女不愿嫁，积资自赎开脸佣工者，广俗谓之自梳妹，实为物色尚

未有属也。”[11]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1）开始述及自梳。粤俗，未嫁女虽二十余，皆辫

不梳头。有竹枝词写道：“蕉叶青青蕉子黄，晓妆茉莉鬓边香。双蚨如雪通街走，黑辫红绳

未嫁娘。”[12]自梳，就是矢志不嫁的女子请人将自己的头发由辫式改梳为髻式，以示既非

少女亦非人妇。这是将不嫁的表示仪式化，是不嫁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出的一个结果。

其具体程序陈遹曾、黎思复、邬庆时于 1964 年发表在《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的《自梳

女与不落家》一文言之甚详：“为了避过家庭的耳目，梳起仪式的筹备，多在自梳女及不落

家妇女聚居的姑婆屋内进行。梳起时所需的物品如：新衣、新鞋、新袜、梳子、红头绳、镜

妆及祭品：烧肉、鸡、红包、大发、生果、线香、宝烛、茶酒等，亦由姑婆屋内的姐妹协助

暗地里陆续备办。梳起的前夕，例必在姑婆屋内住宿，以香汤沐浴后，即召齐志同道合的姐

妹聚谈，互相鼓励。至晨光曦微即趁路上未有行人，联同前往附近的神庙举行梳起仪式。梳

起的女子到神庙后，即在观音菩萨座前摆开携去的衣物和祭品，点起香烛，向神像三跪九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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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誓决心梳起，永不婚嫁。然后由事先约定的已梳起的妇女为她拆开原梳的辫子，改梳为云

髻。接着即将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换上新衣。这个梳起的女子再向观音菩萨叩拜后，即与同

往的姊妹互拜、道贺。仪式至此便算结束。”（2）述及了自梳女的一项经常性职业。佣工即

在富贵人家做女佣，俗称妈祖。俗文《妈姐因由》写道：“你自小父母辞世后，暂时不嫁学

梳头。伏侍少奶随左右，有时轿尾跑得你汗流。但系朝晚两餐如果废手，待至主人食罢正到

你轮流。夏天掌扇唔停手，但逢天冷要你叠好床头。晨早要在房中来等候，斟茶倒水两头游。”

[13]妈姐做事小心，体贴入微，所以很受雇主欢迎。同治《番禺县志》卷五十四曾载：“女

婢有四十、五十无夫家者。”可见至少在道光年间，永不欲嫁的妈姐已经出现。她们不在男

子中寻夫，而是在女子中寻契，《笑报》第三十号：“若夫两雌相并，伉俪无殊，床笫之私较

痴女情男而尤昵，此真迷离扑索，两不相分者矣。此种风气以粤妇最多，而有所谓梳佣者则

尤甚焉。其名为金兰契，又曰手帕姊妹，名目不类。”[14]考求金兰女子的生活，由于不能

在婚姻关系内依靠夫家，所以她们独立谋生的意向是比较强的。除去做妈姐，缫丝生产也为

她们提供了许多谋生机会。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近代缫丝业的发源地之一，同治十一年

（1872）中国首家民族资本的动力机器缫丝厂继昌隆丝厂由归侨陈启沅在其家乡南海简村创

办。宣统《南海县志》卷二十六曾载：“机器缫丝创于简村堡，陈启沅名曰丝偈，以其用机

器也。又名鬼沍，以其交洋人也。丝比用手沍更细滑光洁，售价亦贵三之一。每间丝偈大者

女工六七百位，小者亦二三百位。肇于光绪壬申（应为同治壬申，即同治十一年）之岁，期

年而获重利。三四年间，南、顺两邑相继起者多至百数十家。”这些工厂吸收了大量金兰女，

使她们经济上能够独立，从而自梳和不落家的风气逐渐达到了全盛。（3）“实物色尚未有属

也”说的是有些自梳女会改志嫁人。按照通常的理解，自梳是一种自愿行为，如果意志不坚

定是不会有此宣示的。不过某些自梳女的改志看来是客观事实，《拈花微笑》卷六写有一个

“美人局”的故事，系以妈姐女色骗人钱财，下面是片段所引：“粤垣梳佣，辄矢口不嫁。

实则周小彭奶妈（粤谚梳佣谓之奶妈——原注）诗，已道尽［其伪］。”“［亚七誓不嫁人］，

佣于某户，得主妇欢。主妇少寡，喜其慧，遂与订金兰谱。形影相伴，欢若伉俪。”“七曰：

‘彼家小姐爱侬真挚，顷刻弗忍离也。’”“张曰：‘汝下榻何所，是否与小姐同寝？’七闻言

面微赤，秋波乍转。”可见，一方面梳佣妈姐会矢言不嫁，与金兰姐妹欢若伉俪。一方面她

们当中确实也有转变态度，为人妻妾的。不过总的来看，自梳女的改志谈不上是普遍现象，

这方面的记载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反映的是记叙者的一种愿望，他们反对自梳，也就愿意看到、

愿意记载反证。而据《自梳女与不落家》一文，自梳女子若与男性爱恋，发现后是要受到严

苛惩处的：“一经梳起以后，即成铁案，终生不得翻悔。如有勾三搭四，即为乡党所不容，

其甚者往往被捆塞入猪笼内，投于河涌将之浸死。故女子对梳起仪式，向极重视。” 

自梳或不落家的金兰姐妹之间情深谊厚，相互倚援，以集体的力量共同抵拒着外部社会

的成婚落家压力，平时柔弱的女性此时则显得坚强坚韧。《庄谐选录》卷八载：“广州顺德向

有十姊妹之名。凡十姊妹规例，约共相扶济，不得嫁人。如有父母强嫁之者，必须自行设法

逃脱。又各谋生业糊口，不须仰给他人。故凡娶十姊妹者，无论周防如何严密，必致逃脱，

或其曹窜夺而后已。”时人“以顺德风气不同天下为韵”，因作《★犁赋》以慨叹，其中有曰：

“妇有居室反常，洞房拒峻。梦隔云山，谐休秦晋。床笫之姻缘何在，琴瑟之好合难逢。方

期半就半推，潜潜弄等。岂料三眠三起，色色空空。其弊也，贼由慈母，纵自少年。契姊妹

总无拘束，干夫妻暂且从权。”[15]契姊妹之间情同“夫妻”，外人看来这是“暂且从权”，

她们有些则会实事求是的，《粤游小志》载：“广州女子多以拜盟结姊妹，名金兰会。近十余

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俨若藳砧（丈夫）者。

然此风起自顺德村落，后传染至番禺沙茭一带，效之更甚，即省会中亦不能免，又谓之拜相

知。凡妇女定交后情好绸缪，逾于琴瑟，竟可终身不嫁。”关系到了此种程度，金兰女子也

就有了自己团体的居所、信仰乃至传承，《小志》续谓：“粤俗更有梳头妈所居之地曰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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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奉之教曰大成教，其教所祀之神曰大圣爷。凡入教者须执弟子礼拜师傅，有男师女师之别。

入教后师傅令食长斋，永不茹荤，谓之转肠。师傅死，弟子持服三年。”而据《自梳女与不

落家》所言，金兰姊妹的合居之屋称为姑婆屋，“居住在姑婆屋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除在

生计上相互提携以外，在生活上亦互相关怀，甚至因此产生同性恋爱，而所谓契相知。俨同

夫妇，出入相随”。为了晚年生活能有依靠和身后能得到祭祀，有的自梳女会收“徒弟”：“自

梳女收徒的仪式与习俗的拜神上契无异，所收之徒，亦必为自梳女。当自梳女的徒弟的人，

事师必须唯孝唯敬：师傅有疾病，必须躬侍汤药；师傅去世后，必须上孝着服，承担殓葬、

立主供奉、春秋祭扫等义务。而师傅遗下的金钱、衣物、房屋等一切资财，亦统由徒弟继承。” 

不恋异性而恋同性，不育子女而收徒弟，金兰契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难想到，

相关评论一般都会是负面性质。所谓“文章之偏锋，兵家之诡道，非堂堂正正之象”[16]，

“男女相悦，王道也。男相悦，霸道也。女相悦，夷狄之道也。降王而霸而夷狄，事固有愈

出而愈奇者”[17]，“风气坏极矣”[18]，不一而足。 

清末距今较近，且当时的金兰契现象也确实盛于从前，因而相关记载明显增多，下面可

再看几种形式的反映。 

（一） 竹枝词 

竹枝词以善于反映风土人情见长，语言通俗浅易，诗后还时常会附有对内容的解释。 

彭玉麟写道： 

金兰契结岂前因，姊妹恩情太认真。 

结习闺中牢不破，不从夫婿不从亲。 

注：“俗重异姓姊妹，十余联络，生死相倚，父母夫婿不能曲其志。”[19] 

陈坤写道： 

                 浊泪清醪共一杯，双双蝴蝶纸钱灰。 

不因生死交情绝，犹向尼庵附荐来。 

注：“粤省中元，各尼庵建醮。妇女结相知有先下世者，俱得前往附荐。” 

 香闺结友倍情痴，盟重金兰信不疑。 

 翻手作云覆手雨，芳心从此薄男儿。 

注：“广东顺德县属村落女子，多有结盟姊妹，名金兰会，又谓之拜相知。” 

 自家梳起古今无，眉黱风流与众殊。 

羞说梧桐待栖凤，阿侬原不似罗敷。 

注：“广州婢女有不愿嫁，积资自赎开脸佣工者，谓之自梳妹，实为物色尚未属也。”[20]  

曾苏绍写道： 

         绮罗丛里契相知，姤合居然伉俪随。 

         筮得坤爻空血战，无阳毕竟使阴疑。[21] 

（二） 画报 

画报是近代新闻业的产物，通过图像来反映社会现实，可以显得直观生动。在上海《图

画日报》第三十八号上有一幅十姊妹图，十位女子举止亲密，注谓：“顺德处女，往往十人

结纳，焚香誓天，矢志不嫁。父兄出以强迫，则勉归夫族。在日庙见，归宁父母，辄一去如

黄鹤。既归，所谓十姊妹者必踊跃欢迎。若辈号为长斋绣佛，自完太璞，或谓此中良有难宣

之秘密，不得已而出此暧昧之地。”第二号上则有一幅犯妇苦中寻乐图，注谓：“广东南海县

女监犯妇刘李氏、陈汤氏，每于夜深人静，高声唱咸水歌（乃男女赠答之词——原注）。”[22]

两女之间对唱咸水歌，当然不会是男女之词而应是女女之词。南海县的情况，《时事报馆戊

申全年画报》也曾有两幅画予以反映。第一幅，夫家拒纳归宁迟返之妇：“南海县兴贤乡民

人苏灿，娶乡耆潘效之孙女为妻，婚后归宁抱病，未能遽返。致触苏怒，遂另娶沙田潘昌女

为妇。”第二幅，夫家强抢不肯作嫁之女：“南海沙头乡有卢某者，已聘定李姓女为妻。李女

 4



不愿出嫁，其父兄当即通知卢姓。……卢遂于翌日纠集多人，出其不意，抢女回家成礼，观

者不下数千人云。”[23]不论拒纳还是强抢，所反映的都是当地两性关系的紧张与对立。 

（三）龙舟歌 

    龙舟歌是流行于珠三角地区的广东地方俗曲，清代中期或更早就已经产生，盛行于清末

民国年间。笔者所见反映了金兰契现象的数十首龙舟基本都是刊刻于民国初年的广州，它们

的写作时代则大致是集中于晚清光绪宣统年间。对于金兰契，这批龙舟歌的描写具体而全面。 

   （1）名词用语 

    1）金兰契。《金叶菊》：“兰房结拜金兰契，表盟姊妹一双双。” 

    2）金兰友、兰友。《拆外母屋》：“你做乜纵结金兰友，累人绝嗣为乜因由。” 

3）金兰、金兰姊妹。《梦兰忆友》：“花心上苑我亦都唔理，为忆金兰袖苦悲。” 

4）同群、同群姊妹。《锦绣食斋成道》：“同群姊妹唔思念，你千祈唔好咁发癫。” 

5）同裙、同裙姊妹。《夜谏金兰》：“记得从前曾发誓，同裙姊妹不得离开。” 

6）同心、同心姊妹。《五想同心》：“一想同心妹系亚金，金兰情义实难寻。” 

7）同年、同年姊妹。《七夕赞花》：“初杯酒，极新鲜，低头下跪众同年。” 

8）群伴、裙伴。《夜谏金兰》：“大家裙伴知佢意，拍掌齐哗笑佢颠。” 

9）爱友。《玉蝉叹五更》：“自系爱友归阴奴亦净守，花前月下懒去行游。” 

10）相知。《打相知》：“相知千万夸到尾，从今交契莫效前时。” 

（2）相交相处 

 金兰姊妹结契时会对神设誓，愿长相守。《日夜时辰》：“当初新会成交颈，烧珠盟誓叩

神明。”《梦兰忆友》：“当初同姐誓海山盟，都话愿求同死不愿同生。”双方会互赠信物以为

契记，《日夜时辰》：“又到海棠寺内去把神参，玉簪为托共结金兰。”《荼薇记银娇全本》，银

娇珍藏有一对真金兰手★，“上有同心字两行”。结契之后，金兰同心在一起时会感到无限的

欢乐，《十二时辰》：“记得与娘游月下，或吟或咏共同夸。清闲无事问枝瑶仙卦，吹枝横笛

弄琵琶。个晚与娘花下洒，赏完花景又烹茶。”《夜谏金兰》：“日与同裙言笑语，夜来同睡一

张床。优游快乐无拘束，胜过池边宝鸭（像是鸳鸯的一种水禽）一双双。”香闺之中耳鬓厮

磨、同床同枕应是欢乐的极至，而若同心离别或去逝，甜蜜往事所映显的则却是今日独守的

幽悲：“思量夜合情加惨，芙蓉帐底自孤单。”[24] “绣衾无伴难成睡，满怀自怨姐成乖。”

[25] “今日借衣吾望娇除带，独寝孤眠冇倚挨。”[26] 

（3）相思相怨 

生离死别则必相思。生离之感已如死别：“戌时转，忆念相知，惨过项羽共虞姬两别离。

由如山伯忆念个位英台友，恰似明皇哭个贵妃。”[27]真系死别难免痛不欲生：“虽然藕断丝

唔少，我愿死同娇路一条。知音再谱琵琶调，暮景桑榆怎奈丢。辜负生身原不肖，等待［父

母］天年了，我就舍身同妹□乐逍遥。”[28]而恋之深则怨之切，原先的同心若变为异心，

必会招致责侮。《五想同心》：“只望多娇存正性，听耷人讲话尔败坏坚贞。尔咁样立心神吟

报应，故结新交朋友总契唔成！”《打相知》中，亚贵和亚兰本是一对金兰姐妹，亚兰却又“相

与一位男朋友，走到花前月下把香偷”。亚贵觉得“你系咁样子特来丢我丑”，便当街厮打，

“咬得亚兰实首飞”，全然不顾街坊邻里的围观指点。 

（4）广义金兰契 

在龙舟歌中，金兰女子有些是乐于出嫁做妻的。《老女思夫》：“初出娥眉月一湾，亏我思

夫泪暗弹。群伴一班人尽嫁，今日孤零剩我自家。父母只记得求神兼共问卦，点晓得我思夫

成病意乱如麻。”《老女自叹》：“当日同群七姊妹，芍药风流肯让谁。今日含笑各归谐凤侣，

剩我老来娇态实堪哀。……真可羡，鸳鸯交颈乱，亏我相思无路实堪怜。”有一位少女锦绣

不欲嫁人，而想吃斋为尼，她的同群姊妹劝说道；“青靓姑爷由娇你拣，无一点破贃，个阵

夫妻同乐大启容颜。……你品貌生来多肖雅，二寸金莲冇的差。做乜咁好姑娘唔肯嫁，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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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肖雅，点似夫妻和顺共抱琵琶。”[29]少妇三姑新婚回门，相知群伴同来看望，“有一个同

心问事端。姐呀借问郎门安乐否，比做安人见你有乜憎嫌？家道世情还重见点，想必姐夫恩

爱你婵娟？”三姑细言丈夫的体贴，翁姑的宽慈，大家听后都极欢悦。[30]可见，金兰契作

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实际包含着多种具体形态，在广义上，一般的姊妹结拜即属之，

这就相当于北方地区的干姐妹。彼此虽然甚相友爱，不过感情体验总的看终究是处于朋友层

次，对对方的出嫁成家内心持支持赞赏的态度。而本文所谈则主要是狭义上的金兰契，在此

种契谊之下，金兰同心之间至少也已经具有了精神恋爱的感情，更进一步，则会具有切实的

同性恋爱的感情。 

金兰契现象随着机器缫丝业的兴盛而达到了全盛状态，其时间范围大致是清末民初的三

四十年。民国缫丝女工的生活状况，罗素曾回忆道：“当时女工收入确可维持一家生活，收

入较好者，组合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买一间房屋共同居住，故有‘姑婆屋’之称。女工辈，

夏天喜穿黑缪绸或黑竹纱衫裤，‘乌衣队’之号由此而来。她们穿着讲究，丝绸布匹行业适

应供求。华灯初上，裁衣人挤满铺面，剪到九点多钟才离店回家。店铺为方便顾客晚上走路，

特意预备大量火枝，任由使用。守城门人得布店默契，九点钟关城门后，通融乌衣队持火枝

鱼贯进出，有若火炬游行，诚一奈观。”[31]而自梳、择继的仪式也变得比较公开，关于自

梳，关祥曾记：“自梳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亲友和相好的姐妹都来祝贺，其热闹程度与正

式结婚无异。自梳的少女穿起华丽的衣裙，先祭告天地祖宗，然后自己对镜亲手把辫子盘起

来，梳成髻子，簪花鸣炮，再一次拜祭天地祖宗，随后请亲友吃一顿饭。”[32]梁应沅、罗

永安曾记：“自梳仪式的举行是十分隆重的，要择定吉日良辰，邀集亲朋观礼。到时燃点香

烛，祷告神灵祖先，特请‘从嫁’替自梳者装饰打扮，当着神灵前梳起大髻，然后向神灵祖

先及父母尊长献茶及接受亲朋祝贺。最后燃放鞭炮，入席饮宴。至此，礼节完成了，也即是

说从此成为合法的自梳女了。”关于择继，梁应沅、罗永安记道：“每个自梳女年纪老了，都

选择年青的自梳女作下代接班人。择继仪式是十分隆重的，必须选择吉日良时，邀齐亲友，

当众介绍自己的继承人。继承人要置备表示吉祥的丰盛礼物，作为认亲的孝敬。入门时，［姑

婆］屋内燃起香烛，大放鞭炮，继承人先祭告神灵祖先，然后叩见‘亲娘’及至亲长辈。所

谓‘亲娘’，就是择继人，所谓至亲长辈，就是择继人的金兰姐妹。叩见完毕，继承人照例

接受‘亲娘’的红封包。最后自然是大排筵席，宴请亲朋。以后择继人与继承人就母女相称，

共同生活。继承人对择继人负生养死葬责任，享继承遗产权利，这是当时社会所公认合法的。”

[33] 

但是，在兴盛的表象之下，衰落的因素也在不断增加。金兰契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

近代社会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潮必然会对它造成冲击。就具体原因而言，1929 年爆发

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世界丝绸消费急剧萎缩，国际市场丝价猛跌，结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缫

丝业受到了重创，“约 3／4 的丝厂倒闭，3．6 万丝业工人失业”[34]，从此一蹶不振。“以

缫丝为业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失去经济凭借，多四出佣工，停留在乡间的自梳女及不落家妇

女的数量锐减，年轻一代较少受到她们的影响。抗日战争后，珠江三角洲的元气大伤，自梳

与不落家的风气已不绝如缕。解放初期所能见到的，只是它的残余而已。”但虽为残余，人

数仍较可观。据广东省妇女联合会 1953 年的调查，“番禺第四区大龙乡全乡 2028 名妇女中，

仍有自梳女 245 人，占妇女人口总数 12%。同一时期，中山的沙蓈乡，仍有不落家的妇女 46

人。”[35]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金兰契完全失去了存在基础，金兰女只能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自然递减。时至今日，仅存者都已是耄耋之年。[36]再过不了多长时间，已延续了三

百多年的金兰契现象就将彻底地成为历史。 

 

三、 其它地区 

珠江三角洲地区顺德、南海、番禺诸县的金兰契现象受到的社会关注最多，不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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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类现象其它地区也是存在的。靠近顺、番诸县的，（1）花县。光绪间俞樾曾记：“广

东花县有一村聚，距城数十里。后有女子六人，守志不嫁，相约赴桥畔投水死，盖粤俗然也。”

[37]（2）博罗。《时事报馆戊申全年画报》之《图画新闻》卷九有一幅女子畏嫁投水图，注

谓：“广东惠州府博罗县属独洲村，有女子数人，年约十八九，结为闺中良友。时与叙谈，

谓我等许字之夫家俱系赤贫，一旦出嫁，苦楚不堪。遂相约共寻短见，用麻绳互缠，投水而

毙。”（3）鹤山。民国间陈志良曾记：“广东鹤山古劳附近各村的女子，都有权参加该处的女

屋。凡参加的，日则纺织，夜则同睡一床，起居饮食，都在屋中，不问家事。如有出阁，不

能私自在家，必须在女屋中举行。上轿之日，各姊妹放声痛哭，如丧考妣。哭罢，众姊妹以

绸布缝住新人之下部，密不透风，名曰‘花身’。三朝回门，由众姊妹检验之。”[38]（4）

肇庆。据黎宛冰、邓燕婷等人的报道，清代道光年间，富家太太何妙乜在肇庆崇禧塔附近修

建了一座观音堂，当地的自梳女聚居于此，盛时达一百多人，新中国刚成立时尚有三十多人，

目前则仅健在 10 人左右，她们的谋生方式主要是编织草席。[39]（5）宝安。据龚江南、林

劲松的报道，上世纪四十年代，深圳宝安沙井镇的自梳女有近百位，建国后当地蚝业大队曾

建起一幢“斋姑堂”专供她们居住。目前沙井仍健在的自梳女有十几位，其中近半数曾在越

南做过长达数十年的住家女佣。[40]     

把视野再放远，地处内地山地丘陵区、经济文化均较落后的湘南江永、道县一带也存

在着比较兴盛的金兰契现象。在当地，结拜姊妹之间互称老同、同年，情谊之深，遂导致了

一些人的晚婚和不嫁，而出嫁妇女通常在生育之前会不落夫家。尤其需要注意的，则是此地

的行客现象。广义上的行客是指结拜姊妹，你来我家作客，我到你家小住，故有是称。狭义

上，行客则是指同性相恋的女子。光绪《永明县志》（1956 年永明县改名江永县）卷十一：

“邑中风气，嫁女多主于妻。妇人无不昵爱其女，以故有迟至三十而嫁者。此风桃川尤甚，

其母亦为女计消遣，访他家之女年貌相若者，使其女结为内交（桃川谓之行客——原注）。

彼此旦夕相处，以切磋针黹。其间即无它虑，而有用之年华已消遣于不觉。况有因此而含垢

包羞者，是亟宜于族规中增此一条，以救其弊。”所谓“含垢包羞”，意即行客之间已经发生

了身体关系，即实际的女性同性恋。这种情形也存在于邻接江永的道县，1994 年《道县志》

第三十一编：“清末至民国时期，农村未婚女子有结拜姊妹风俗。多为富家闺女，豆蔻年华，

情窦初开，因不满旧式包办婚姻，又不敢自由恋爱，对异性存畏惧心理，遂同性相恋，结为

姊妹（俗称结客——原注）。常同室起居，早晚相伴，俨如夫妻，甚至相约不嫁。《道州竹枝

词》云：‘无郎能解女儿愁，不嫁东风可自由。嬴得结盟诸姊妹，焚香齐拜上花楼。’抗日战

争胜利后，此风渐息。”江永、道县一带还曾流行过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女书。这种

文字只有当地妇女能写能认，恰可将姊妹深情大胆地予以表露，如一封女书书信曾写道： 

前世有缘结好义，今世有缘觅好芳。 

同在高楼过好日，两个结义恩爱深。 

…… 

知心姑娘念不念，夜夜梦中到你楼。 

朝朝同楼同起睡，我问姑娘知不知？[41] 

    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湘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特征差异明显，但都存在着典型的金兰契现象。

金兰契的普遍特征是结拜姊妹情分逾常，而从粤南到湘南，包含了特定内容的哭嫁坐歌堂习

俗能够表明这种姊妹深情是广泛存在的。所谓哭嫁是指女子临出嫁时的痛哭悲伤表示，清初

屈大均曾经记道：“［娶妇］先一夕，男女家行醮，亲友与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42]。

为了表示对母家的眷恋，哭嫁的发生是容易理解的。不过以通常的认识，此种活动的主体应

是新娘与她的父母兄妹及其他母家亲属。而如果异姓姊妹加入进来，性质也就会发生一些变

化。下面先从南向北将现象予以展列。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女子嫁期有日，必召集一群女子，作秦庭七日之哭，如丧考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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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金兰友亦在焉。”[43] “嫁女之家，前一夕集诸女伴共席唱歌以道别，曰坐歌堂。”[44]

南音《时兴送嫁歌文》中即将出嫁的三姑用花、药、鸟、果名和她的同心姐妹对唱哭别，三

姑唱道：“难思夜合同含笑哑，亏妹芙蓉瘦损想芝兰★。”“唔望芙神甘草味哑，亏我黄连入

口恶茵陈★。”“你妹五更啼尽相思泪哑，反舌无言叹伯劳★。” ……同心答道：“苦情蔗段

难补别哑，亏姐心焦劳泪莲篷★。”“我妹好似宝鸭夗央成对对哑，姐似鹧鸪含恨忆孤鸿

★。” …… 

在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广东其它地区。民国《罗定志》卷一：“女子将嫁，深自闭藏，父

母选少女伴之，谓之伴姑。亲属具牲酒为饯，女唱骊泣别。”光绪《四会县志》卷一：“嫁女

之家，于婿家请期前女郎不出房，母为延戚属之女来相伴，谓之同伴。昏期前数日，女且哭

且歌，女伴从而和之，以示惜别之意，谓之啼哭歌。女过门后数月，以食物馈各同伴，曰包

心。” 粤北山区仁化石塘一带从前在中秋前后有一种“月姐歌堂”，参加者均为女性，男子

一律不准进入。姐妹们在一起用歌声来联络感情，倾诉悲欢。“具体歌文有诉说封建婚姻制

度危害的、骂媒人的、感叹自己悲凉身世的、即兴编唱玩耍的，等等。”如唱道：“禾燕燕，

碰碰飞，做人媳妇真吃亏。滚茶滚饭人吃了，冷水冷饭留我归。”[45]可以想到，在拒绝男

性的月姐歌堂中，姐妹情谊也会是歌唱的主题之一。 

在湖南南部。民国《嘉禾县图志》载：“将嫁旬日，见亲人必哭，声澌，女伴代哭。前

夕，女伴相聚守，对歌而跳，谓之把盏。平明，亲属负女上轿，女伴相送于涂，行极缓，示

不忍离也。”民国《蓝山县图志》卷十三：“凡嫁女之家，姻族女亲咸集，夜歌达旦，谓之坐

歌堂。中夜哭别亲属、女友，谓之哭嫁。”陈志良曾记江华县沱江女子坐歌堂的具体情形：

“在女孩出嫁的前夕，堂屋里张灯挂彩，二三十个穿红着绿、娇滴滴的青春少女们，围着在

堂屋正中。敬了祖宗天地之后，几十个女孩尖起嗓子，以最高的女高音合唱着一首沿习下来

的抒情歌：‘一进哪，歌堂呀，来相会。二进呀，歌堂来相识。三进呀，歌堂呀，结姊妹。

四进呀，歌堂呀，姊妹情。’ ……最后结束的一首歌儿，是要作新嫁娘的女孩唱的：‘青山

远来青山长，我的心儿呦疼难当。……今朝姊妹来送我，明日呀，劳燕分飞，天各一方。……’

这时新嫁娘边哭边唱，那些女孩们也流泪呜咽起来，悲哀万分。用‘同是离愁，别有一番滋

味在心头’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46]  

坐歌堂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表示不愿意离开母家，而上面从粤南到湘南，在一定意义上却

是为了表示不愿离开谊契姊妹。在这样的契谊当中，异姓姊妹之间不仅仅是具有一般的同伴

关系，她们相互间的情感要更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珠三角和湘南才出现了金兰契的

典型形态。 

而远离歌堂文化带，福建东南沿海隶属泉州的惠安县东部地区同样存在着比较兴盛的金

兰契现象。对此，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曾总结道：“惠安县一部分地方有长住娘家风俗。

长住娘家风俗便是妇女结婚后三天即回娘家长住，只有逢年过节及农忙时到夫家一二天，必

须怀孕生产方到夫家长住。即使夫妻感情不坏的也不能亲密，和丈夫亲密的反被娘家的女伴

讥笑。住娘家的时间自二三年以至于十年二十年以上，妇女因悲观厌世，自杀或集体自杀的

很多。解放后这种风俗有了改变，但尚未完全绝迹。”具体事证：“如三区南尾村王右与其丈

夫结婚十二年，从未与其丈夫同睡过。因此相沿成俗，如果谁与丈夫同床，其女伴就孤立她，

称她‘臭人’。更甚者是在一九五四年（应为一九四四年之误——原注）前，三区大坑黄村

有一妇女追姑与丈夫感情不好，而回娘家组织‘长住娘家妇女会’，每一入会者，须缴白银

五元及鳗鱼十斤，作为会费。晚上集中睡，谁欲回夫家，须经批准，同时回去要保证不与丈

夫同床，回来时尚须汇报。”[47]  

综括来看，研究金兰契现象需注意珠三角、湘南、闽东南这三个中心以及自粤南至湘南

的歌堂文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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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因分析 

由于珠三角地区的金兰契受到的关注最多，所以有关的原因分析也提出的最多。传统观

点主要有： 

（一） 女性对于贞节过分重视 

这种提法出现得比较早。乾隆《番禺县志》卷十七在谈及当地向出贞女，“而其甚者相

约不嫁”时，就曾认为这是“其俗尚习矜，往往厉奇节至于过中”的结果。咸丰《顺德县志》

卷三引旧志谓当地“女多矫激之行”。注曰：“乡中处女每与里女结为姊妹，相为依恋，不肯

适人。强之适人，归宁久羁，不肯归夫家，甚或自缢自溺。此鉴于淫佚之失而矫枉过正也。”

类似观点，民国初年番禺邬庆时也曾谈到，谓：“乡间妇女视贞洁二字最重，足称节妇、烈

妇、贞女者，随处有之。间有过激者，因不愿与夫同室，或仰药以死，或乘隙而逃，或罄所

积蓄为夫置妾。视居室为大辱，等生命于鸿毛。”[48]  

（二） 畏惧受到夫家的虐待 

    这种提法受到了普遍的认同。《庄谐选录》卷八：“盖女子无不畏嫁人，每谓嫁人为再投

胎，其畏惧之意可见。至若小家，则翁姑（公婆）若夫，常有任意凌辱并致死之事，而童养

媳尤甚。粤东风习强悍，虐婢虐新妇之事，亦甚于他省。常有小家妇被虐，反怨父母何故不

于己为婴孩时溺死己者。于是桀悍妇人，遂创为十姊妹，盖欲逃夫家之威虐，求一生之自由，

致成此奇谬之事。”《自梳女与不落家》：“笔者等的家乡，妇女辈自幼即唱这样一支儿歌：‘鸡

公仔尾弯弯，做人媳妇甚艰难：早早起身都话晏，眼泪唔干入下间（厨房）。下间有个冬瓜

仔，问过老爷（家翁）煮定（或）蒸？老爷话煮，安人（家姑）话蒸。蒸蒸煮煮都唔中意，

拍起台头闹（骂）一番。三朝打烂三条夹木棍，四朝跪烂九条裙！’对妇女在家庭所受到的

虐待，刻划得深入人心。每与乡中自梳女及不落家妇女谈，无不极言自梳及不落家的逸豫，

远胜乡中姐妹已结婚落家者的备受虐苦。故自梳女与不落家，未始不是她们对封建婚姻及夫

权压迫的不满与反抗的表现。”《南海县自梳女琐记》：“封建宗法制度，以男性为中心，妇女

受着种种束缚。家庭的权柄完全操在翁姑和丈夫的手里，做媳妇的，事事得低眉下气，逆来

顺受。进了穷苦家门，生活不好过，还要养儿育女，精神和肉体上遭受折磨；嫁到富有人家，

又担忧丈夫见异思迁，弃妻宠妾。因此，不少农村女子为了逃避封建宗法家庭的虐待，摆脱

夫权的严厉束缚，宁愿牺牲自己的美好青春，终生不嫁，过着独身的禁欲的生活。” 

（三）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达，妇女易于独立谋生 

    这种观点也受到了普遍的认同。《自梳女与不落家》：“这种风气，只盛行于珠江三角洲

一带，其他地区殊罕见。珠江三角洲经济作物繁富，手工业发达，妇女谋生门径较多。顺德

蚕丝业隆盛时，缫丝女特多，自梳与不落家之风亦特炽。番禺一邑，自梳与不落家之风只见

于较富庶的禺南，地土贫瘠、妇女不易独立谋生的禺北，即无此风气。”《中华全国风俗志·番

禺女子之不落家》：“大抵主张女子不嫁者，当以女子之生计为重要问题。盖女子确能自立生

活，不需男子之扶助，即父母之力亦无依赖之必要，夫然后可言不嫁。番禺土地膏腴，居民

多以蚕桑为业，家无贫富，其女子皆能采桑缫丝，一日所得，多则可七八角，小者亦三四角。

乡间生活程度，固不若城市之高，以此自给，绰然有余。彼辈既有所恃，又以嫁为人间最羞

辱之事，于是遂相约不嫁。即为父母所强嫁，亦必不落家。”《南海县自梳女琐记》：“当时南

海、顺德、番禺一带的蚕丝业比较发达，需用育蚕、缫丝、丝织的女工很多，这为找出路谋

生过独立生活的妇女创设了自食其力的条件。于是，不少乡间女子，八九岁就以育蚕、缫丝、

丝织为业，尽管收入十分微薄，但个人的起码生活还是解决得了。于是，自梳的风气就蔓延

开来。据我国机械缫的发源地——西樵简村调查得来的材料看，该乡抗战前连续八年没有出

嫁过一个女子，全部都自梳起来，形成了风气。”   

上述几种原因分析均立足于一个基本认识，即金兰契是珠三角地区顺德、南海、番禺诸

县的独特风俗，所以可以用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特点来进行解释。而在实际上，相似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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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湘南、闽东南等地区也是存在的。如果把视野放宽，则上述观点值得细做推敲。 

（一）关于贞节观念强 

贞节是传统道德对于女性的一项基本要求，历代节妇、烈妇书不胜书。而其程度岂是

珠三角独高？湘、闽地区的贞节问题未受到特别强调，那里不也是能够产生金兰契？所以这

种原因分析是地方人士把结果当成了原因。在金兰契的环境下，两性关系显得紧张，女性对

于男性的排拒心态比较重，结果女性也就显得更加守贞。 

（二）关于夫家虐待严重 

这一原因并不具有特殊性。传统社会要求妇女三从四德，在丈夫公婆面前，为妻为媳者

地位低下是汉族文化区域的普遍现象，绝非少数地区所独有，而金兰契却只是存在于少数地

区。所以这一原因只能是属于背景原因，它是金兰契的发生基础，但不能解释为什么特定的

某些地区会发生，而其它地区却未曾存在。 

（三）关于经济发展水平高 

湘南江永、道县的经济水平属于落后，闽东南惠安县的经济也谈不上发达，但那里都

存在着典型的金兰契。这就说明金兰契的产生与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系，它

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当然，在能够产生金兰契的地区，经济发达也确实可以成为

一种促进因素，像珠江三角洲出现了自梳女现象，不落夫家有些会变成为终生不落，比起湘

南、闽东南来，这样的金兰契就显得更加彻底坚决。但我们也应看到，经济的发达对金兰契

还可以成为破坏因素。以珠三角地区为例，与近代生产方式如缫丝生产相伴随的还有近代的

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其表现之一便是要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辛亥革命前后，作为资产

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孙中山的故乡，这方面的思潮已经出现在了珠三角地区。

宣统《南海县志》卷二十三：“历观经传垂训，有三从之义，无专制之行，古之姆教綦严也。

降及近世，曰平等曰自由，由是阳唱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无不可自遂也。男女之别为

礼义之大防，自由则婚姻之礼可废，凡怀婚姻皆可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几何不胥而

为禽兽乎？”志书的纂修者反对婚姻自由，但此种趋势他们是阻挡不住的。新的婚姻观念提

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使她们在丈夫公婆面前逐渐获得了较多的关爱，这样一来，她们对于

婚姻的厌惧心理就会减弱，社会通行的夫妻关系模式也就具有了应有的吸引力。南海胡子晋

作于民国十二年（1923）的一首竹枝词曾曰：“新妇归来百不譍，每为穷袴峭锋棱。近年始

悟男人好，说话男朋胜女朋。”[49]说的就是这种风气转移的情况。假设珠三角地区的社会

经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基础上能够平稳衍进，缫丝业能够持续繁荣，那么当地的金兰契现

象虽能保持更长的时间，但终究是会自行衰落的，以近现代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近现代思想观

念与金兰契是不能相容的。 

所以，上述三种原因分析并不能说明金兰契为何会出现在珠江三角洲，而对于其它地

区的金兰契就更难进行解释。实际上，林惠祥教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

但却未曾得到必要的重视。林氏在对惠安、顺德等地的长住娘家或不落家风俗进行分析时联

系到了苗、彝、布依等少数民族中的不落家现象，指出这是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的产物，女

子婚后在怀孕生产之前会住在母家，并享有一定的性自由。林惠祥认为，惠安、顺德等处汉

族的不落家是上述不落家在封建社会的残留，区别只在于汉族不落家妇女婚后没有性自由。

对此观点，笔者可以做一些补充论证。 

在邻接湘粤的广西省，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处更加普遍。桂省壮、侗、苗、瑶等多个

民族中均存在着不落家现象，而在崇善、龙州、宜北、凤山、柳城、融县、三江、恩隆等地，

汉族当中同样存在着不落家。如南宁龙州县的情况：“若夫乡村，女家不备妆奁，惟着姑数

人随新人步行至男家。登堂拜祖讫，伴姑陪新人留宿一宵，天明即同新人回女家。自此以后，

每年四五月间，田工作忙，则回夫家三五天，名曰帮功。如是者三五年，俟身有喜，女之父

母始制帐被送回。”[50]广西汉族有本地和客家之分，通常不落家现象不会见于客家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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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凤山县志》第三编载：“［本地人］新妇住三日便归宁，俗称回门，厥后往来无定。若

客人，其归宁有定期，夫妻俱往。如三朝、五朝去，必于三朝、五朝回。常住夫家，寸步不

离。不若本地人往来无定，少落夫家。［瑶人］迎接之日，男家亦遗媒往迎，女家则以女之

外家一人为送，至男家火铺边即行回去。数十日，始由新郎往接新妇，并肩偕回。然往来无

定，亦不肯落夫家。”民国《三江县志》：“［本地］六甲人婚娶，向由父母主张。在昔于嫁后

之次日，新妇即随送母诸人返外氏，不落夫家。须三五年后，始在夫家长住。近来此风已泯，

与客籍汉人无异矣。苗人婚姻，纯是自由恋爱。新妇随伴送之女子三五人，步至男家，住一

宿即回外氏。此后来往无定，须生育子女始长住夫家。侗人婚姻绝对自由，新妇来往不时，

仍是往外家为多，须待养育，始长住夫家。壮人婚姻，结婚后女子不落夫家。”客家汉人落

家，本地汉人则和本地少数民族一样不落家。其原因，客家人来广西的时间相对较短，故较

多保持了中原汉族的特点，对不落家具有排斥力。而本地汉人或者是由少数民族转化而来，

或者已过于长久地居于他们之中，故对不落家能够予以接受。当然广西本地汉族妇女有些虽

然不落夫家，同时在此期间并不会具有性自由，但她们也未必因此便会在婚前婚后去缔结金

兰契。她们只是淡化了婚礼在婚姻过程中的重要性，目的是给母家多提供几年的劳动力。 

所以，既然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广西汉族不落家是受到了少数民族的影响，那么与少数

民族地区比较接近的湖南、广东地区的汉族不落家未必就与瑶、壮诸族毫无关系。只是在湘、

粤地区，不落家妇女中还存在着金兰契。 

当然，根据民族学的调查，顺德、江永、惠安等地具有不落家、金兰契风俗者基本都

是属于外迁而入的汉族，而像惠安县，它距离少数民族区域实在太远。因此，这些地区所受

壮、瑶诸族的影响能够有多深，是否确曾受到过影响还是需要再做认真考虑的，应当继续进

行更深入、更进一步的调察和分析。 

总之，关于金兰契的产生目前背景原因是明确的，即妇女畏惧在夫家所受的虐苦，畏

惧夫权压迫。这一原因并不能说明为什么金兰契会出现于特定地区，而它处却并不曾见。而

在实际上，我们应把不落家、自梳女、金兰契现象看成为婚姻形式的一种自然流变。持此观

点，对于特殊原因就可以不必去刻意寻求：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婚姻都是社会存续的基础。在古代农业社会，它的基本形式是男

子通过纳采、纳吉、纳征、亲迎等步骤把女子娶到自己家中，在大家庭之内组成一个核心家

庭。这样的一种模式是由社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绝大多数男女都会自觉接受。但婚姻要素

的排列组合实际上本来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结果，有些如同胞兄妹的婚姻、两男之间的婚姻因

与社会习俗格格不入几乎就不可能存在。而还有一些虽然游离于基本婚姻之外，却又与之无

根本性的冲突，因而虽然难有大规模的发展，却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为社会所允许。比较典

型的如在陕南巴山地区，“当地的人重生女。生了儿子，不论有几个，也不论家贫家富，养

大后全都像外地嫁女一样嫁出去为婿。生了女儿，当父母的喜形于色，认为生了当家的，老

来有靠。姑娘成人后，留在家中招婿养老”。而在上海浦东一带，“习惯上新娘要比新郎大几

岁，称为‘大娘子’。它不同于‘廿岁大姐十岁郎，夜夜困觉抱上床’的婚姻风俗，而是男

子到婚龄时，娶的女子年龄要比自己稍大几岁”[51]。嫁儿招婿和大娘子现象都与一般的男

女婚嫁模式存在着一定区别，可它们都能为周围人默认，其中所体现的就是婚姻的自然流变。

所谓“流变”，就是像河流的生成一样，主流之外必然会出现支流。其特点，一方面是必然

会发生，另一方面是具体的发生又极具偶然性，也即特定的某一种情况很难讲它一定会出现

在某地、某时、某类人群。为什么浦东有大娘子而浦西就很少见？具有决定意义的必然性的

原因是可以不存在的。作为金兰契依存基础的不落夫家、自梳不嫁也是如此，其地域所在集

中于顺德、番禺、江永、惠东诸地，背景原因可以说明这类现象能够在这些地区产生。这是

一个已有解释的客观事实，再进一步，对特殊原因进行考求可以去做，例如前面对少数民族

影响的分析。但如果做得过于细密狭隘，缺乏全局宏观性，就可能会把背景性、普遍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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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为特殊性的原因，反而使解释出现偏颇。 

 

金兰契现象是社会动态平衡性的绝好例证。整个社会大系统及其分支子系统——如婚

姻家庭系统——都是由各种利益人群混合构成的，不同人群集团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在某

些方面会存有冲突和矛盾。例如在婚姻家庭关系中，传统社会的丈夫一方希望妻子温顺，妻

子一方则希望丈夫体贴。温顺和体贴都有各自的对面表现，丈夫通过压制妻子可以给己方带

来体贴所得不到的利益，对这些利益的追求反过来则会引发妻方相应的对抗，导致金兰契之

类的结果。这时，代表夫权势力的社会主流观念如果从抽象理念出发，不问具体情境一味批

评金兰女子不顾家庭，不知廉耻，则金兰女一方显然不会因此就去回归于传统角色。社会运

行过程就是各个人群集团不断调整己方利益的过程，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社会和谐只能是处

于一种相对的状态，社会平衡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但不论如何，当冲突出现时，对原因

进行客观的分析都是首先应为之事。而在许多情况下，强势集团因势而夺理，将符合己方利

益的“理”绝对化，使之成为“天理”，这是许多社会冲突长期存在而难以解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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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worn Sisters 
 

ZHANG Jie 
 

Abstract: Sworn sisters ar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girls or women from different bloodline families. This 

relationship was mainly developed in Zhujiang Delta, Guangdo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hen it 

became so popular that there were records that it was banned officially in the reigns of the Emperor 

Jiaqing and the Emperor Daogua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relationship of sworn sisters was in full boom as more and more women went to work in factories in 

machine silk-reeling industry and then declined gradually with social changes.  At that time, it was also 

very popular in Jiangshui County in south Hunan and Hui’an County in southeastern Fujian.  Since it is a 

trans-regional phenomenon in different cultural and economical areas, it should be seen as a natural 

variation of family relationship rather than a special result of high manus oppression.  

Keywords: Sworn Sisters;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Relationship between Opposite G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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